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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第三屆第三次約用人員勞資會議紀錄 
時 間：110 年 6 月 30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 
地 點：視訊會議 
主 席：金委員仲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彭子容 
出席代表： 
資方代表：金委員仲達、王委員俊程、顏委員東勇、曾委員繁根(請假)、劉委員先翔、賴委

員富源 
勞方代表：孔委員令蓀、陳委員怡碩、陳委員鍶琦、孫委員立梅(請假)、陳委員淑卿、詹委

員瑞芳 
一、 推選本次會議主席 

第三屆第三次會議主席由資方推選擔任，經推選由金委員仲達擔任本次會議主席。 

二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略 

三、 報告案： 

有關本校第三屆第一次約用人員勞資會議決議事項，函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(以下簡稱附小)研處於該校相關入學(園)辦法增列學校約用人員為優先錄取之適用對

象一案，附小於 110 年 6 月 10 日函覆無法增列本校約用人員為入學(園)優先對先對象，

執行困難之內容摘述如下： 

(一) 附小以及大學部教職員工子女為附小優先錄取對象，逐年增加人數，110 學年名

額將近 1 班的人數。 

(二) 附小社區自用住宅戶增加；且自 109 年起，新竹市教育處新增福德里 13 鄰為該校

學區。 

(三) 設籍附小的新生，受優先錄取對象之條件影響成備取生，家長質疑學籍設計上的

公平性。 

(四) 特殊生就學產生酌減名額，影響正取生錄取：110 學年度為例，附小共酌減 8 名

正取生。 

(五) 該校設校以來，約僱人員、代理教師、臨時人員及各類計畫進用人員之子女皆未

納入該校優先錄取之對象。(經與附小承辦人員確認，上開設校係指 105 年 11 月

併入本校後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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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討論案： 

案由一：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8 條規定「每 3個月」開會之間距，本校擬採自訂 3 個月週

期，並於擇定之週期內至少召開 1 次以上之勞資會議，提請討論。(資方提案) 

說明： 

一、 查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8 條規定：「勞資會議至少每 3 個月舉辦 1 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。」其中「每 3個月」計算方式，依據勞動部 108年 6月 3日勞動關 5

字第 1080125806號函所示，可分成如下 2種: 

(一) 每場勞資會議間隔時間有固定期間，例如:每年 3月 20日、6月 20日、9月 20

日及 12月 20日召開。 

(二) 自訂每 3 個月（或低於 3 個月）週期，並於擇定之週期內至少召開 1 次以上之

勞資會議，例如:每 3個月週期為 2月 1日至 4月 30日（3月 1日召開勞資會議）、

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（5 月 2 日召開勞資會議）、8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（10

月 1日召開勞資會議）及 11月 1日至 1月 31日(12月 1日召開勞資會議）。 

二、 本校為使勞資雙方能有彈性開會時間，並於彈性時間內能更廣泛聽取與蒐集勞資雙

方提案意見，以保障勞工權益，促進勞資合作，爰本校擬採上開說明一第(二)點作

法，自訂每 3個月週期(分別為 2月 1日至 4 月 30日、5月 1日至 7月 31日、8月

1 日至 10 月 31 日及 1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），並於擇定之週期內至少召開 1 次以

上之勞資會議。 

三、 另檢附勞動部 108年 6月 3日勞動關 5字第 1080125806號函及勞資會議召開週期認

定參考文件表(如附件一、二)供參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五、 臨時動議 

六、 散會：上午 9 時 43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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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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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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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
